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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（市）、区、开发区（管理区）医疗保障局(部门)，市

医疗保险服务中心、各定点医药机构： 

    按照河北省统一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切换工作进度要求，

我市定于 4月 1日停网切换。鉴于全市定点医药机构接口改

造进度不一，本着“影响最小、时间最短、投入最少”原则，

经研究，全市定点医药机构暂采用临时接入平台，接入河北

省统一医疗保障平台，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定点药店 

定点药店使用原系统（唐山市职工医疗保险定点结算系

统）划卡购药结算。定点药店需要完成两定信息对照工作。

具体操作详见《唐山市定点医药机构编码对照操作说明书》

（附件 1）。 

二、 定点医疗机构 

（一）未使用 HIS 与医保动态库接口对接的定点医疗机

构。使用原系统（唐山市职工医疗保险定点结算系统或河北

省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定点结算系统）划卡就医结算。定点医

疗机构需要完成两定信息对照工作。具体操作详见《唐山市

定点医药机构编码对照操作说明书》（附件 1）。 



（二）使用 HIS与医保动态库接口对接的定点医疗机构，

使用保留原系统的对接方式，需要定点医疗机构联系 HIS 开

发商进行微调。调整如下： 

1.KC21 表结构 Zkc272 字段长度调整为 50；Cka041 字段

调整为住院登记业务必录项。 

2.KC22 表结构增加 BKF050、AKC008、BKF040、AKC025

字段；AKC227 长度由 NUMBER(12,4)改成 NUMBER(12,2)。 

3.国家平台住院费用明细上传，一次仅限上传 100 条明

细记录，HIS 需要注意调整处方上传数量限制。 

具体技术文档见《唐山定点医疗机构 API 开发手册》（附

件 2）。 

三、 注意事项 

（一）切换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后，定点医疗机构编码会

发生变化，新的定点医疗机构编码为 12 位。 

（二）定点医疗机构本地业务办结后，方可更新升级本

地 HIS 系统，联调测试时间另行通知。 

（三）联调测试按照提供技术文档开发，为了不影响定

点医疗机构正常结算，务必测试完整。如遇问题请及时通过

原东软服务渠道服务解决。 

附件：1. 唐山市定点医药机构编码对照操作说明书 

      2. 唐山定点医疗机构 API 开发手册 

     咨询电话：4006120816 

     附件较大，请到登录百度网盘自行下载。 

（链接: 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hi29r_pTxELN97SgNQ5BTg 

提取码: v4e4）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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